
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與
案例解析 

製造業競爭處 



一部規範事業跟事業之間競爭行為的法律 

競 
爭 

公平交易法是什麼? 

公平交易法 
≠ 

消費者保護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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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法的核心價值－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

『競爭』？ 

 二以上事業 

 在市場上 

 以較有利的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服務或其他條件 

 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

公平法是保護「競爭過程」 不是保護「競爭者」 

 

 

公平交易法的核心概念－競爭 

經濟效率 
& 

消費者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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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行為 

獨占ˇ 

結合ˇ 

聯合行為ˇ 

限制轉售價格ˇ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不公平競爭行為 

不實廣告 

仿冒 

不當贈品贈獎 

營業誹謗 

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
行為 

公平交易法架構 

（利用市場力） （採取不公平手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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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事業定義(第2條) 

 公司 

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

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
(農會、漁會、合作社) 

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、促
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

 

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 

5 



• 相關市場定義(第5條)： 

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(產

品市場、地理市場) 

• 產品市場界定考量因素： 
 產品價格變化。  

 產品特性及其用途。  

 產品間曾經出現替代關係之情形。  

 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。  

 產品價格調整時，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
之程度。  

 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。  

 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。  

 其他與產品市場界定相關之事證。 

 
 

相關市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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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占定義(第7條) 

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，或具有
壓倒性地位，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

二以上事業，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，而
其全體之對外關係，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
者，視為獨占 

 

獨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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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條件：一事業＞1/2；二事業＞2/3；三事業＞
3/4。除外：市占率＜1/10；銷售額＜20億元 

競爭限制：事業之設立或進入相關市場，受法令、
技術之限制或有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 （ § 8）     



• 獨占事業禁止行為(第9條) 

以不公平之方法，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
參與競爭 

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，為不當之決定、
維持或變更 

無正當理由，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

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

 

獨占事業不得做哪些行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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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定義(第10條) 

與他事業合併 

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達到他事
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1/3以上 

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
產 

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

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

 

結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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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管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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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管制(§11)—申報異議制 

•捉大放小：只有到達門檻才需申報 

•事前管制：結合前提出申報 

•Stop-and-Go：等待期間(30工作天)內不得結合，延長期間60工作天 

申報門檻—達一定規模的結合應事前提出申報 

•結合後市場占有率達1/3者 

•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市場占有率達1/4者 

•參與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150億元及20億元 (金融機
構為300億元及20億元) 

•參與結合所有事業，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400億元，且
至少二事業，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20億元 



結合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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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整體經濟利益 >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

•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

不禁止結合 

標準(§13) 

•經濟效率—規模或範疇經濟 

•促進創新—整合R&D資源 

•結合事業之ㄧ屬於垂危事業 

整體經濟利益 

•單方效果—導致價格上漲  

•共同效果—導致聯合風險 

•封鎖競爭—形成進入障礙 

限制競爭 

不利益 



聯合行為定義(第14條) 

 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，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
方式之合意，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、數量、技術、
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、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
活動之行為 

 同一產銷階段水平聯合，影響市場功能 

 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
絡 

 

 

聯合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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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業公會(或其他團體)藉章程或會員大會、
理、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
活動之行為，亦為公平交易法規範之聯合行
為 



合意的認定 

平行行為 

領導、跟隨行為 

無合意 合意 

一致性行為 

違法 不違法 

相同行為 

1.直接證據 

2.間接證據 

依市場狀況、商品或服務特性、
成本及利潤考量、事業行為之經
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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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行政責任(第40條) 

得限期令停止、改正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
並得處10萬元~5,000萬元罰鍰 

屆期仍不停止、改正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
本會得繼續限期，並按次處20萬元~1億元罰
鍰 

 

 

 

 

 

 

罰則-獨占及聯合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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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節重大者，得處上一會計年度銷售
金額10%以下罰鍰；未停止、改正或
更正，或再犯，有刑事責任 



聯合行為-原則禁止、例外許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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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緣起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聯合行為之採
證越來越困難 

 限聯合行為始有適用 

 採行寬恕政策（Leniency policy），或稱
「窩裡反條款」 
有助於聯合行為之發現及查處 

促使聯合行為之成員停止參與違法行為，降低危害 

提高聯合行為形成之困難度，預防違法 

聯合行為調查新工具-寬恕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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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效果（最多可減免5名） 

第1順位：全免 

第2順位：減輕30％～50％ 

第3順位：減輕20％～30％ 

第4順位：減輕10％～20％ 

第5順位：減輕10％以下 

 →Be the first to tell !! 
 

聯合行為調查新工具-寬恕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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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件： 

具名檢舉 

須以真實姓名(名稱)、聯絡方式及地址提出檢舉 

檢舉方式：書面、言詞、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 

以言詞提出檢舉，必須於檢舉紀錄上簽名確認 

提供本會尚未獲悉之聯合行為事證 

經本會認定構成聯合行為並處以罰鍰 

 排除： 

涉案事業及其代表人（員工可為檢舉人） 
已依寬恕政策減免罰鍰之事業 
主管機關所屬人員及其親屬 

 

聯合行為調查新工具-檢舉獎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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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獎金金額：罰鍰金額之5％～20％ 

 獎金額度依據證據之價值，按違法聯合行為
案件罰鍰總金額比例定之 

 

聯合行為調查新工具-檢舉獎金 

19 



限制轉售價格(第19條) 

 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，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

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，但有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

限 

 前項規定，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

 限制轉售價格的類型：上限、下限、區間限制 

 代銷、不二價、定價(建議售價)等問題 

限制轉售價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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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(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) 

 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

 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

 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

 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

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

 

    事業就其行為之正當性負舉證責任，經本會參酌
施行細則第25條所定之各項因素，依個案事實綜
合判斷 

限制轉售價格案件之判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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